附件2：
2019～2020学年秋季学期编排课表的实施办法
为了维护教学秩序，统一管理和使用全校教学空间，合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编排全校各教学单位的课表，避免教学活动中发生时间和场地方面的冲突，保障课表编排工作的科学化、制度化、信息化和人性化，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编排课表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特制定2019～2020学年秋季学期编排课表的实施办法。
1、 编排课表的实施办法
编排课表时，要考虑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发展、有利于任课教师的授课，并根据教室、实验室、体育场馆等场地和设备的资源条件情况，统筹调度，合理安排。
教务部根据校历，确定本学期的排课日程安排，并通知各教学主管部门，统一采集排课数据，编排课表。
在编排课表时，凡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课表编排数据的，按照本办法的第3条至第14条的规定执行；凡不按照规定的时间提交课表编排数据的，按照提交数据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课表，即优先编排较早提交数据的单位的课表。
编排课表时，教务部工作人员以《北京师范大学课表编排系统》人工排课为主，以智能排课为辅。
由于学校公共教学资源有限，编排课表时，将根据各办学层次的相关规定，本科生、单独开班的留学生及研究生上课人数低于10人的课程、夜大学生上课人数低于30人的课程，由各教学单位自行解决上课地点，不占用学校公共教室资源（本科生、研究生上课人数在5～9人的课程，在公共教学场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安排）。
编排课表时，优先编排全日制在校生（本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）的课表，其次安排夜大生课表。具体安排如下：首先编排公共必修课，其次编排专业必修课，第三编排专业限选课，第四编排专业任选课，第五编排公共选修课，第六编排辅修课表，第七编排夜大生课表。
当课表编排出现冲突时，由教务部与教学主管部门协商解决。
原则上，本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的必修课程及选修课程，不安排在晚间及周末上课。
编排课表时，如果两门课（或多门课）的任课教师在上课时间安排上出现冲突，由教师所在的教学单位决定优先编排哪一门课。
编排课表时，如果由于两门课（或多门课）都要求安排在同一教室而出现教室冲突的，按照充分利用资源的原则，优先安排上课人数与教室座位数最接近的课程；如果两门课（或多门课）的上课人数相同，优先安排前后两节课在相同教学楼或邻近教学楼的课程；如果还不能解决的，由计算机自动随机安排。
编排课表时，为了避免人员在校园内大量流动，优先保证学生在前后两大节之间不变更教室或教学楼，其次保证教师在前后两大节之间不变更教室或教学楼。
编排课表时，采取平均分配的原则安排专业基础课，但原则上在一天内不能超过二次。
编排课表时，基于目前我校的教学资源状况，为了充分利用资源，更为了提高教学效果、保证教学质量，课程以两节为一单元，原则上不安排三节连上或者四节连上的课程。
有特殊任职和特殊要求的任课教师（只限于正、副校长、正、副党委书记、院士、国家领导人等）可以按照其要求特殊安排。其他任课教师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，一般不考虑其特殊要求。
对肢体有残障或有严重疾病的老师，按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在适宜的时间和地点授课。
住在校内和校外的教师同等对待。有特殊原因需要特殊对待的，须经学校人事部门核实并批准。
2、 编排课表的注意事项
编排课表以各开课单位网上提交的通过审核的教学任务信息为准。课表一旦编排完毕，原则上不允许再作调整，特殊需要调整的，请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课程调整申请表》，经开课单位、教学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报教务部。
为了保证编排课表的准确性，各教学主管部门及开课单位请严格履行网上填报及审批手续。
关于上课人数，如果是新生上课人数不能确定的，应该按照招生计划提前预计近似人数作为上课人数；如果是选修课应该由任课教师提出选课人数上限；如果是必修课作为其它专业选修课的视为合班上课，也应由任课教师提出选课人数上限；如果是实验分组等情况视为分班上课。
要根据各门课程的性质和特征安排课程的授课时间和顺序，不同性质的课程可交叉排课，有利于调整脑力活动，提高学习效果。
特殊时间段不能排课的，需要提前与相关部门（相关教学单位、学校办公室、研工部、学工部、团委等）联系并确认。
编排课表时，首先满足特殊人群的排课要求，出现时间或地点的冲突时，需要先提出若干解决方案，然后与教学主管部门或教师本人联系后协商解决。
为了提高教学效果、保证教学质量，各门课程均采取两节连排的形式，在编排课表时要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。
在编排全校公共课程时，教务部参照学校各教学单位主管部门的意见编排。但各教学主管部门在编排全校公共课程时，一定要照顾专业课的安排。
全校公共选修课可以安排在晚上或者周六、周日，尤其需要注意校际选修课的起止周、上课时间和地点。
实习、实验、社会调查等教学环节视为课程，教学单位须在教务网络管理系统中填报教学任务并完成审批流程，由教务部统一编排。
辅修课表只能排在晚上或者周六、周日，注意避免任课教师的冲突。
各部、院、系、所在晚间或者双休日安排夜大学课程，注意避免任课教师的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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